附件1     　
	托幼机构集体用餐专项检查汇总表

	辖区
	托幼机构数（户）
	经营模式（户）
	供餐模式（户）
	食品原料来源（户）
	食品安全管理情况（户）

	
	
	公办
	民办
	自营
	承包
	由其他供餐单位供餐
	统一采购
	自采
	供餐资质符合要求
	食品采购符合要求
	已落实食品安全信息追溯
	人员健康管理符合要求
	加工过程符合要求
	清洗消毒符合要求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发现无办学资质托幼机构      户；
	
	
	
	
	
	
	
	
	
	

	发现有办学资质但无食品经营许可的托幼机构食堂      户。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

	1、此表“托幼机构”特指为学龄前儿童提供日间或寄宿制看护与教育的机构，不包括寒、暑托班等临时性看护机构

	2、“已落实食品安全信息追溯”指已使用食药监局或市教委追溯信息系统（阳光午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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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    　
	专项检查“较差”（哭脸）单位名单

	辖区
	单位名称
	地址
	许可证号
	主要食品安全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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